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人工選課申請單 

申請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

學號  姓名  電話  

報名
班別 □學士課程 □碩士課程 □推廣課程 □短期研修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申

請

原

因 

□不符學分班修習資格，自願放棄學分，改以「

非學分班」方式選修。（要學分須重新修習） 

○1.學年課未修習上學期，欲修習下學期者。 

○2.欲修習進階課程，但是未修過初階課程。 

 

□因故無法選課： 

○1.家中無法上網 

○2.不會使用電腦選課 

○3.課程額滿要申請候補 

○4.其他：(請簡述)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繳費收據黏貼處 

 

 

 

 

(此處請浮貼) 

 

 

 

 

 

 

異  動  課   程 開 課 系 所 簽 核 

開 課 系 所 課  程  名  稱 課程費用 授課老師 開課系所 
助  教 

開課系所 
主  任 

加

選

課

程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退

選

課

程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以下由推廣教育中心填寫 

經費審核 □溢繳未退金額     元 □補繳金額     元 □欠費     元 

應繳資料 □補繳收據 □學員上課證 

中心意見  

經 辦 人  推廣中心 
組  長  

推廣中心 
主  任  

【注意事項】 
1.學員應先加入學員，因故無法於網路選課需人工選課（不含額滿課程），依各班規定的時間前提出申請，退選
課程比照退費須扣除九成課程費用，加選課程應補足課程費用差額，請將繳費收據黏貼於本表上，將本申請表
送交本校推廣教育中心辦理，逾期未繳費或提出申請，不予受理；加選課程已額滿課程，依候補順序遞補。 

2.本校未公開招生班次或隨班附讀等課程，應先送請開課系所簽核同意後，再擲交本中心辦理選課及繳費事宜。 
3.課程異動申請以 1次為原則，核准後不得再更換或要求恢復原選課。因故需要退費，請填寫退費申請表，退費
標準：開學日前退學雜費及課程費的九成，未逾課程 1/3退學雜費及課程費的 1/2，已逾課程 1/3者不退費。 


